
 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

海珠府复字〔2018〕78 号 

 

申请人：黄某，男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 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南珠南街 1 号 4 楼。 

 

申请人黄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局作出的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8〕1713 号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

告知书》，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提出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

受理，现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1.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穗海食药监函复

〔2018〕1713 号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》中针对申请人向

其提交的广州市海珠区某百货店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

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违法线索处置行为违法； 

2.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8〕1713 号

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》并责令被申请人重做。 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

被申请人提交一份非法经营食品举报信，举报广州市海珠区某

百货店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，请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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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依法查处违法线索，查处案件后依法奖励申请人。被

申请人于 2018 年 9 月 3 日作出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8〕1713 号

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根据调查，广州市

海珠区某百货店存在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。

鉴于该公司作为食品经营者，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，能出示

产品出厂检验报告、供应商资质、进货票据等相关材料，违法

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不予行政处罚，

申请人举报内容不符合《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第

六条的规定，不予奖励。 

申请人认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

条、第一百一十五条等规定，被申请人依法承担辖区食品安全

监督管理规定。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起投诉举报，被申请人应

当依照《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》和《食品药品行政处罚

程序规定》等处置投诉举报。《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条规定，投诉举报承办部门应当自投诉举报受理之日起

60 日内向投诉举报人反馈办理结果。就本案而言，申请人于

2018 年 1 月 29 日提起投诉举报，而被申请人直至 2018 年 9 月

3 日（经申请人计算为 150 个工作日）才作出答复告知申请

人，违反上述规定，超出法定期限，属于程序违法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，

由于被申请人在答复中并未就被举报人经营非食品原料食品的



 

 
— 3 — 

数量和金额进行定性，客观上无法判断被举报人的情形是否属

于数量相对较小，且被申请人并未阐明相对较小的具体参照

物；而被举报人明确了涉案产品属于春节节日促销应节食品，

节日过后被举报人已经停止销售并将剩余产品作退货处理，被

举报人违法行为持续至春节过后，持续近 1 个月。被举报人虽

然此后停止了违法行为，但其停止侵害的具体行为并不能达到

纠正违法行为的目的，也佐证了被申请人所称违法情节轻微没

有事实基础。 

申请人认为，申请人所举报事项已经被申请人查证属实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，

对查证属实的举报，应给予举报人奖励。而申请人举报事项显

然也不属于《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第八条规定不

予奖励的范围，申请人依法应取得举报奖励，被申请人不予奖

励的行为显然缺乏法律依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第五十三条以及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

理的特别规定》第五条等规定，食品经营者应当建立进货查验

制度，查阅产品同批次报告，就本案而言被举报人应当知晓涉

案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之事实，即被举报人的行为，应由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
一百二十五条或第一百二十六条处置，并依据国务院 503 号令

依法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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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答复称：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举报广州市海珠区

某百货涉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违

法线索的处置行为程序合法，事实认定清楚，法律适用正确。 

一、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投诉举报处理的法定职责，程序

合法。 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五

条第一款、《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》第五条、第七条的

规定，被申请人是受理申请人投诉举报的适格主体。 

（二）被申请人依法受理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，并于规定

时间内将投诉举报的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。被申请人于

2018 年 1 月 29 日收到申请人反映广州市海珠区某百货店涉嫌销

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的投诉举

报。经审查，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2 月 2 日作出（海）食举受

〔2018〕67 号《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不予）受理告知

书》，并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通过 EMS 邮政特快专递送达至申

请人。鉴于案情复杂需要延长办理期限，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4

月 20 日、6 月 7 日、7 月 23 日作出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8〕

771 号、1149 号、1502 号《告知函》，并分别于 2018 年 4 月

23 日、6 月 7 日、7 月 24 日通过 EMS 邮政特快专递送达至申请

人。经过调查，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9 月 3 日作出穗海食药监函

复〔2018〕1713 号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，并于 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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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9 月 7 日通过 EMS 邮政特快专递将投诉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给

申请人。 

二、事实认定清楚。 

（一）2018 年 4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前往地址为广

州市海珠区某大街 1 号的广州市海珠区某百货店进行现场检

查。该店开门营业，能出示《营业执照》和《食品经营许可

证》；现场检查暂未发现涉诉食品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（150g/

袋，生产日期 2018.01.05）在销售；现场检查暂未发现上述食

品有其它批次的在销售；现场可提供上述食品的“进、销、

存、退”记录、供应商资质、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等材料；

以上拍照取证。 

（二）2018 年 6 月 20 日，广州市海珠区某百货店投资人吕

某委托该店店长前来接受询问调查。被委托人称：（1）我不清

楚上述产品的执行标准是否有问题。（2）我可以提供上述供应

商的《营业执照》和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及上述产品的

出厂检验报告。（3）上述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我公司是 2018

年 1 月 8 日进货的，当天开始销售。（4）上述产品因为不好

卖，在 2018 年 3 月 22 日，我司都已退货未再销售。我公司能

提供上述产品的“进货记录”“入销退货记录”及“进货票

据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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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经查，涉案产品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所标示的执行

标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行业标准  代可可脂巧克力及代

可可脂巧克力制品》（SB/T10402-2006）已经废止。 

（四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巧克力及巧克力制

品  代可可脂巧克力及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》（GB/T 19343-

2016）第 3.2 规定，代可可脂可全部或部分替代可可脂，来源

于非可可的植物油脂（含类可可脂）。涉诉产品配料表中的氢

化植物油，符合上述 3.2 代可可脂定义中来源于非可可的植物

油脂的要求，其作用用于代替可可脂。 

（五）根据上述调查，被申请人认为广州市海珠区某百货

店存在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。鉴于该公司作

为食品经营者，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，能出示产品出厂检验

报告等相关材料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

规定，被申请人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。 

三、法律适用正确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、

《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、第三十八条和《食

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作出

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8〕1713 号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

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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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查明：2018 年 1 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《举

报信》，举报广州市海珠区某百货店（以下简称被举报人）销

售的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提出“确认被

举报人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‘果仁威化巧克力’的行为

违法”“对被举报人的涉案行为进行处罚，处罚完毕后依照最

高奖励标准奖励举报人”等 4 项请求。 

2018 年 2 月 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（海）食举受〔2018〕67

号《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不予）受理告知书》，告知

申请人决定受理其关于被举报人涉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

食品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的举报。 关于“被举报人违法行为包

括但不仅限于举报人提出的违法情况，请求你局依法一一惩

处” 的举报内容，因未提供具体明确的违法行为，根据《食品

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决定不予受

理。  

2018 年 4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前往广州市海珠区某大街 1 号

的被举报人处进行检查，现场由被举报人店长昝某配合检查，

并作出《现场检查笔录》由昝某签名确认。该笔录主要记载：1.

现场开门营业，能出示《营业执照》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；2.

现场未发现涉诉产品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（150g/袋，生产日期

2018.1.5）在销售；3.现场检查未发现上述食品有其他批次在销

售；4.现场提供上述食品的“进、销、存、退”记录、供应商

资质；5.拍照取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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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4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8〕

771 号《告知函》，告知申请人其关于反映被举报人销售“果

仁威化巧克力”等的投诉，鉴于案情复杂，依据《食品药品投

诉举报管理办法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1 号）第

二十条规定，办理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6 月 14 日。 

2018 年 4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海食药监稽协函

〔2018〕038 号《关于协查开平市某食品有限公司有关情况的

函》给江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请该局协查：1.开平市某

食品有限公司是否生产过涉诉产品“果仁威化巧克力（24 粒

心）混合型（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）”（生产日期：2017-12-

05）和“果仁威化巧克力（12 粒心）混合型（代可可脂巧克力

制品）”（生产日期：2018-01-05）；2.涉诉产品标注行业标准

SB/T10402-2006 是否合法；3.涉诉产品的配料表是否符合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；4.涉诉产品标签标注的贮存方法是否符合相

关规定。  

2018 年 6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8〕

1149 号《告知函》，告知申请人其关于反映被举报人销售“果

仁威化巧克力”等的投诉，鉴于案情复杂，依据《食品药品投

诉举报管理办法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1 号）第

二十条规定，办理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7 月 27 日。 

2018 年 6 月 12 日，开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开食药

监稽函〔2018〕95 号《关于协查开平市某食品有限公司有关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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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的复函》给被申请人，告知调查结果：1.开平市某食品有限

公司是开平市辖区内证照齐全的食品生产企业，涉诉产品“果

仁威化巧克力（24 粒心）混合型（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）”

（生产日期：2017-12-05）和“果仁威化巧克力（12 粒心）混

合型（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）”（生产日期：2018-01-05）是

该公司生产的产品；2.涉诉产品是执行 SB/T10402-2006 标准生

产，该公司认为 SB/T10402-2006 标准现行有效；3.该公司经检

验涉诉产品，认为其生产与配料等符合标准规定；4.该公司认

为其产品标示的贮存条件符合规定。 

2018 年 7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8〕

1502 号《告知函》，告知申请人其关于反映被举报人销售“果

仁威化巧克力”等的投诉，鉴于案情复杂，依据《食品药品投

诉举报管理办法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1 号）第

二十条规定，办理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9 月 7 日。 

2018 年 7 月 27 日，被申请人前往广州市海珠区某大街 1

号，对被举报人委托代理人昝某进行询问，并作出《询问调查

笔录》由昝某签名确认。该笔录主要记载：“果仁威化巧克

力”的商标名为“金某丽”，是从广州市某贸易有限公司进货

的。可以提供上述供应商的《营业执照》和《食品经营许可

证》复印件及上述产品的出厂检验报告。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

是 2018 年 1 月 8 日进货的，共进货 26 盒（150 克装共 14 盒，

308 克装共 12 盒），销售了 24 盒（150 克装共 12 盒，308 克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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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12 盒），退货了 2 盒（150 克装）。上述产品因为不好卖，

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退货，能提供上述产品的“进货记录”

“入销退货记录”及“进货票据”。 

事后，被举报人提供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供应商广州市某

贸易有限公司《营业执照》和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 

2018 年 9 月 3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海食药监函复〔2018〕

1713 号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根据调查情

况，认为被举报人存在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

为。鉴于其作为食品经营者，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，能出示

产品出厂检验报告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

后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

的规定，决定对被举报人不予行政处罚。申请人所举报的内容

不符合《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决

定对申请人不予举报奖励。 

另查明，国家标准《GB/T 19343-2016 巧克力及巧克力制

品、代可可脂及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》包括国内贸易行业标准

《SB/T 10402-2006 代可可脂巧克力及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》内

容，该国家标准于 2016 年发布，2017 年 9 月 1 日实施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

行业标准在相应的国家标准实施后，自行废止，故《SB/T 

10402-2006 代可可脂巧克力及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》已于 2017

年 9 月 1 日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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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，有举报信、（不予）受理告知书、现场检查笔

录、询问调查笔录、告知函、产品检验报告单、投诉举报处理

情况告知书、EMS 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等证据证实。 

本府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

十五条第一款、《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》第五条、第七

条、《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被申请人

具有对涉案举报作出处理的职责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

处罚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

款规定：“行业标准在相应的国家标准实施后，自行废止。”

《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三十八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：

“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

审查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作出

如下决定：（二）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”《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第六条

规定：“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（一）有明确的被

举报对象和具体违法事实或者违法犯罪线索；（二）举报内容

事先未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掌握的；（三）举报情况经食

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立案调查，查证属实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

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作出刑事判决的。”本案中，被举报人销

售的“果仁威化巧克力”未标识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食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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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，已构成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违法行为。

但被举报人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，积极配合被申请人调查，能

出示产品出厂检验报告，被申请人认定其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

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事实清

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由于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作出不予行政处

罚的决定，故申请人投诉举报的线索，不符合关于举报奖励的

规定，被申请人不予支持申请人要求给予举报奖励的请求，于

法有据。 

关于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举报答复程序违法的问题。根据

《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：“投诉举报承

办部门应当自投诉举报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向投诉举报人反馈办

理结果；情况复杂的，在 60 日期限届满前经批准可适当延长办

理期限，并告知投诉举报人正在办理。办结后，应当告知投诉

举报人办理结果。投诉举报延期办理的，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

30 日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……”被

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后，对其投诉举报的线索进行调

查核实，及时告知申请人举报办理情况及延长办理的事由、期

限，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举报答复并送达申请人，程序合法。 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
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府决定： 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的穗

海食药监函复〔2018〕1713 号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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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15 日 

（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） 


